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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政府施政讓人民無感，政府首長民調跌

跌不休，籲請政府認真面對，速謀解決方案。如果說政府施政

不努力以赴，相信決不會為政府各級主事者接受，事實上；本

席也目睹各級政府官員的夙夜匪懈，犧牲假期的無盡付出，但

問題是，為何吃力不討好「人民無感」呢？連個元宵節鬧花燈

，都還有怨氣沖沖的人民，藉花燈製作來嗆政府，如果人民都

很滿意政府的所為所作，那怎會嗆政府成了全民公事？過去在

政治操作上，或許可以顏色、為反對而反對來搪塞，但當政府

施政為 80%以上人民不信任時，再找任何理由來詮釋已毫無意

義！本席相信政府所有的施政是為人民謀福祉，為國家長治久

安的發展而戮力，但是；一個政府若是得不到人民的信任、向

心，待失去政權時，縱有再大的理想也是枉然。其實；民眾是

謙卑的，要的並不多而僅是「安」、「飽」，政府施政若都能

以同理心的依法行政，能依法有據站在人民立場的活用規定，

相信就不會讓人民覺得政府的冷默和不知民間疾苦，政府在處

理民眾相關的問題，除了考量法的因素，也要注意情理的灰色

空間，當然底層公務人員可能無法承擔不依法辦事的圖利責任

，但若有灰色空間或彈性空間時，政府機關首長若能有擔當，

以同理心態度為民眾解決其困難之處境，政策推行必更加順利

也自然會減少民怨，獲得雙贏的施政績效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政府貫徹法規固然應該，但也因處置不當，往往反遭人民怨懟，事實上許多違法違規問題

坐大，實係政府未積極處理，等到接二連三違法違規出現，就變成棘手問題，例如很多工

業廢水、廢氣、廢棄物造成環境的汙染，就是主管的地方環保局及中央環保署，初期未嚴

格取締，造成嚴重程度擴大，等到人民身心受害才去取締，為時已晚，食品安全問題不亦

復如此。因此；嚴格的說；始作俑者難道政府能免去其責嗎？ 

二、再以台中市胡市長在媒體政論節目提到他為違建戶接電、為眷村接水的故事，這些施政作

為顯然違反「依法施政」；因法有規定不能為違建戶接電、不能為沒有產權證明書之住戶

接水，但這些住戶都存在多年，胡市長依情況解決他們生活上的需要，至於依法如何處理

違建？需要更長程序處理，以考量民眾日常生活問題為首，社會上應該會贊成這種權宜施

政行為。又如苗栗大埔強拆合法民房，政府敗訴，依法當然可以再上訴，社會輿情卻不支



 

 
519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13 期 院會紀錄

持上訴，爰此；政府在處理民眾相關的問題，除了考量法的因素，也應要注意情理的灰色

空間，若能以同理心態度為民眾解決其困難之處境，相信才更能爭取民心的認同。 

三，有些事件是政府效能不佳所致，例如基隆新台鐵車站，施工一半，經費也花掉一半，才發

現未獲得內政部營建署「特殊建築物」建照，這顯然政府各級相關單位、設計顧問工程公

司及施工營造廠都未盡到責任；又如桃園台鐵高架工程行政院核准下來多年，至今都市計

畫還卡在內政部都委會，致使該重大工程無法順利進行，是否內政、交通及桃園縣的首長

，應先坐下來就爭議取得合理解決，讓內政部都委會盡速完成法定程序，高架工程能順利

展開，因這個工程影響台鐵營運、桃園發展至鉅，政府的責任是應促使相關單位積極作為

，而不是讓它龍游淺水。 

四、一個政府若是得不到人民的信任、向心，待失去政權時，縱有再大的理想也是枉然。其實

；民眾是謙卑的，要的並不多而僅是『安』、『飽』，政府施政若都能以同理心的依法行

政，能依法有據站在人民立場的活用規定，相信就不會讓人民覺得政府的冷默和不知民間

疾苦，當然底層公務人員可能無法承擔不依法辦事的圖利責任，各級政府首長、官員必須

在情理法中，用高度智慧去推動施政，若有灰色空間或彈性空間時，更要有擔當，以同理

心態度為民眾解決其困難之處境。使政府又能照顧民眾，又能執行公權力，獲得雙贏的施

政績效，這種貼近民意的施政方式，相信要比『偉大的願景』讓庶民更有所感。 

（十六）本院李委員慶華，鑑於今年 2 月 12 日凌晨，台北地區發生規模

達芮氏 4 級的淺層地震，屬台北市 26 年來最大地震，其震央靠

近大屯火山區及斷層帶。雖無重大災情，卻造成大台北地區約

700 萬居民心理恐慌。而運轉中之核一、二廠均位在斷層帶上，

如發生火山爆發或複合式災難，進而引起核安事故，勢必造成

重大傷亡。為保障大台北地區人民生命、財產安全，要求政府

針對重大天災、複合式災難，儘速研擬大台北地區防災疏散及

安置計畫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大台北地區約 700 萬人口，為台灣政經與軍事要地，運轉中之核一、二廠，其位置靠近斷

層帶且鄰近大屯火山。根據國科會大屯火山觀測站資料，212 地震是大屯山火山活動與斷層

錯動導致，另據中央氣象局統計 2001 年至 2012 年 12 年的觀測資料顯示，臺灣地區平均每

年約發生 22,000 次地震，其中約有 500 次為有感地震，若發生火山爆發或複合式災難，恐

波及台北市、新北市地區約 700 萬居民，惟至今仍未見政府單位有相當疏散及安置計畫。 

二、2 月 12、22 日台北與宜蘭地震，短短一個月內連兩次規模 4 級以上地震，加之去年十月汐

止地震規模亦達 5.2 級，台北盆地是地震的高風險區，除西邊有數條斷層，北邊還有未進入


